益环审(表)〔2020〕122号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沅江市石矶湖大桥新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呈报的《关于请求对<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沅江市石矶湖大桥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批的报告》、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的预审意见及有关材料已收悉。经审查、研究，批复如下：

一、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拟投资7000万元建设沅江市石矶湖大桥新建工程，项目是沅江市防洪转移大道之一的南洞庭大道横跨石矶湖的关键性节点工程，设计全长440m，其中桥梁长188.2m，桥梁连接线长251.8m，路幅宽36m，设计行车速度80km/h。桥梁主体工程包括桥梁工程（上部结构采用4×40装配式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简支空心板，下部结构在石矶湖中设3个柱式墩，桥梁两头采用扶壁式轻型桥台）、路基工程和排水工程，临时工程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预制场、表土堆放场和淤泥干化场，配套交通标志、照明、风险防范措施以及环保等工程。

项目经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批复同意建设，工程符合沅江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穿越湖南琼湖国家湿地公园获得了湖南省林业局同意（湘林湿函[2020]27号）。根据湖南亿兴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和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的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和湖南琼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我局原则同意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沅江市石矶湖大桥新建工程的建设。

二、建设单位在工程施工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必须切实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要求，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履行建设单位的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施工建设过程中的环境管理，严禁“三废”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周围环境，切实保护湖南琼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本项目涉及湿地公园永久占地0.0526公顷，须采取“先补后占、占补平衡”的原则予以补偿，临时占用的0.4149公顷须及时予以生态恢复。
（二）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保障琼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完整性和景观协调性，做好琼湖公园的截污治污工作。桥面排水工程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桥面径流经泄流槽导流引入事故应急池收集后排入城市雨水管网，并加强对事故应急池的管理，防范事故性排放废水污染湿地生态环境。

（三）落实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建设单位应配备环保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的规章制度，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招标、设计、施工监理及工程日常管理工作中，要求施工监理机构配备专职环境监理工程师，负责施工期的环境管理与监督。

2、加强施工管理，严格控制施工场界，不得越界施工破坏周边生态环境。

3、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须采取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施工方式。涉水桥墩基础施工须采用对环境较小的钢板桩围堰施工方式进行；施工采用商品混凝土，现场不得设置搅拌场；本项目不设置沥青搅拌站和混凝土搅拌站，混凝土和沥青全部是外购成品料。
4、施工生活污水采取旱厕收集，收集后的废水用于周边肥田或绿化；淤泥干化场产生的滤液须设置收集沉淀池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

5、施工区域、施工便道和临时取弃土场应及时洒水降尘，减少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严格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存放和安全处置措施，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7、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以减轻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夜间和午休时间停止高噪声设备的作业，防止噪声扰民。

8、按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土流失，特别是表土堆放场和淤泥干化场。

（四）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监理计划，做好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按计划开展施工期生态环境监测，强化工程实施监管；认真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减缓措施，控制施工范围和强度，切实加强湿地保护。

（五）加强营运期危险品运输车辆的管理，制定交通事故环境应急预案和行之有效的应急措施，防范危险品运输交通事故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

（六）工程应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土地调整、征地补偿、拆迁安置、基础设施拆迁补偿等工作；工程拆迁安置户安置方案应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妥善解决好工程征地拆迁安置中的社会问题。
三、项目建设后，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负责项目建设期间的“三同时”现场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

四、你单位须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本批复及项目环评报告表送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10月27日
